岳环评验〔2016〕20号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汨罗市锦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收贮3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2万吨废旧锂电池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汨罗市锦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请竣工环保验收的报告等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汨罗市锦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收贮3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2万吨废旧锂电池建设项目位于汨罗市工业园，项目租用湖南省同力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已建厂房13栋07号车间，不新建构筑物，不设食堂、宿舍。该项目仅收集和储存废旧铅酸蓄电池和废锂离子电池（不进行拆解、破碎等加工），运输由有资质的物流公司负责（该项目不包括厂外运输），收集来源主要为汽车、电动车修理店，汽车4S公司，蓄电池零售、批发点，修造船厂，以及金融系统、通讯公司、电力系统等和其它工矿企业的废弃电源电池等。该项目于2015年5月11日获得岳阳市环境保护局环评批复（岳环评[2015]54号），2015年8月经岳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准投入试生产。2015年8月6日建设单位对公司名称、法人及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公司名称由“汨罗市锦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变更为“汨罗市锦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车间密闭和通风系统改造、车间及周边地面的防渗防腐处理及车间分区改造，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8万元，主要配套建设了车间抽排风系统、事故状态硫酸雾收集系统，车间、设施、路面防渗，导流槽、废水收集池（4m³）、渗滤液收集桶（2m³5个）、废水事故应急桶（3m³）、风险事故应急桶（30m³）及危险固废暂存间等环保设施。
二、汨罗市环境监测站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书》（汨环监验字[2016]第008号）表明：

（一）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废水收集池中铅、汞、砷、镉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一中浓度限值要求，pH值、悬浮物、氨氮、化学需氧量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要求。
（二）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控点位颗粒物、尘中铅、硫酸雾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硫酸雾收集设施排放口中硫酸雾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三）噪声

该项目夜间不生产。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控点位昼间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

该项目收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存储过程中产生的渗漏电解液属危险废物。验收监测期间，收储的废旧铅酸蓄电池、锂电池交由济源环球运输有限公司运往河南金利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存储过程中产生的电解液渗漏收集后转入耐酸容器中，交由河南金利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环卫部门处置。
（五）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防范

建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该项目收集人员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装备，运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运输，车间和仓库安装有通风设施及事故状态硫酸雾收集系统，制定了相应的事故应急预案。 
（六）应急预案

项目单位已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在汨罗市环保局进行备案。

三、汨罗市锦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收贮3万吨废旧铅酸蓄电池、2万吨废旧锂电池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项目正式运行后，你公司须加强各环节的环境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建立健全各类设施运行、环保管理台帐，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健全环境风险防范管理体系，储备应急救援物质，杜绝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五、汨罗市环境保护局负责日常环境监管工作。

                         岳阳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 11月1日

抄送：汨罗市环境保护局、汨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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